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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综治办﹝2014﹞10号

关于印发《淄博市家庭暴力告诫制度
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区县综治办、妇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分（县）局、司法局，高新区综治办、组织人事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分局、地方事业局，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维稳办、组织人事部、公安分局： 
为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平安淄博”建设，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提升家暴接警实效，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淄博实际，市综治办、市妇联、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共同制定了《淄博市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实施。

                                   


 2014年11月24日
淄博市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试行）

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障受害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精神，充分运用行政指导手段，结合我市实际，建立家庭暴力告诫制度，特制定如下实施办法：

第一条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的重要职责。全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局及妇联组织要依法履行职责，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协作配合，切实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之间，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造成身体伤害或精神损害等后果的行为。
具有家庭寄养关系的人员之间的暴力行为，视为家庭暴力。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告诫”，是指公安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轻微家庭暴力行为或不宜直接作出行政处罚的家庭暴力行为，督促加害人改正而作出的行政指导。

第四条  告诫应当结合公安机关执法实际，注重教育和预防，坚持公平、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五条  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下列家庭暴力行为，应依照本办法作出告诫：

（一）情节特别轻微，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二）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后果，并取得受害人谅解，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三）情节较轻，经公安机关调解处理，当事人达成协议，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四）其他不宜直接作出行政处罚的家庭暴力行为。

在决定告诫之前，公安机关须依法查明当事人的基本违法事实，查清双方当事人身份关系，并收集保存相应证据。

第六条  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警求助后，家庭暴力发生地公安派出所应立即调派警力到达现场，并做好如下处置工作：

（一）立即制止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控制家庭暴力加害人，维护现场秩序；

（二）受害人需要立即就医的，应积极协助联系医院组织救治；

（三）及时询问当事人和现场目击证人，并使用录音、录像、摄像等方式固定其他证据；
（四）应当根据需求及时依法组织对家庭暴力案件受害人的伤情进行鉴定。
（五）依法查明事实后，对违反治安管理或涉嫌犯罪的行为依法处理，对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之一的，按照本办法启动告诫程序。

受害人事后报警的，公安机关应及时展开调查，并依照前款（二）、（三）、（四）、（五）项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七条  家庭暴力告诫由事件发生地公安派出所作出决定并组织实施。承办民警在事实调查清楚的情况下，直接出具告诫书。

第八条  公安机关在实施告诫过程中可邀请当地妇联组织及村、居委会参加。告诫时，应向加害人当场宣读告诫内容，并由加害人签名捺印。作出告诫后应及时将有关家庭暴力违法行为的证据材料存档备查。
第九条  告诫结束后，告诫书抄送给受害人以及当事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村（社区）妇联组织。对事件发生地和当事人经常居住地分离的，告诫书同时抄送给当事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公安派出所。
第十条  不得利用告诫代替行政处罚或刑罚。公安机关发现需要对当事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的，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时进入行政处罚程序；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立案侦查。

第十一条  加害人经告诫后拒不改正，再次实施家庭暴力且受害人不同意调解的，公安机关应依法处理。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应依法及时做好对涉嫌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立案监督、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工作。

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或移送审查起诉的家庭暴力刑事案件，应当及时审查，依法办理。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的相关要求，及时受理和审理因家庭暴力引发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的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离婚、赡养、继承、抚养、收养等案件），一方当事人主张对方实施家庭暴力行为的，公安机关作出的家庭暴力告诫书经审查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实施家庭暴力的证据。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告诫书及相关证据的，有关单位应依法协助提供。
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的家庭暴力人身伤害刑事案件，在该刑事案件发生之前公安机关曾对加害人进行过告诫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处理该刑事案件的酌定从重情节。

第十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

司法鉴定机构要依法受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伤情鉴定申请，及时出具鉴定意见。

第十五条  妇联组织在收到抄送的告诫书后应及时和受害人进行联络并提供必要的帮助，积极开展跟踪回访工作，督促加害人及时纠正违法行为，维护家庭和谐稳定。

第十六条  处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事）件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对获悉的公民隐私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家庭暴力告诫书样式

附件：
家庭暴力告诫书样式

正面：

	家庭暴力告诫书
                                    公（  ）派出所告字〔    〕   号

家庭暴力加害人姓名                 

性别   年龄　 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现住址                                                                      

现查明                                                                      

                                                           ，以上事实有                                                    

                                               等证据证实。

根据《淄博市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之规定，决定给予告诫，请及时纠正不法行为，严禁对家庭成员再次实施家庭暴力行为，如有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派出所印）        

                             年  月  日

被告诫人（签名、捺印）                                  
         年   月   日


本告诫书一式四份：一份存档，一份交家庭暴力加害人，一份交家庭暴力受害人，一份抄送当事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村（社区）妇联组织。

背面：

	相关法律摘录（相关法律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三条 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十三条  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
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

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一条  婚姻法

 HYPERLINK "http://10.32.203.115:1011/law/page/browseotherlaw.cbs?rid=3&bs=3350&anchor=0" 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 “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四十六条  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部门以及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山东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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